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0年2月5日

府行救字第1100034471號
訴願人：魏00    址：南投縣埔里鎮00街53號               
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仁愛鄉公所
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09年6月22日仁鄉土農字第1090014616號函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

   主  文

訴願不受理。
理  由
1、 按訴願法第56條第1項規定：「訴願應具訴願書，載明左列事項，由訴願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︰…。四、訴願請求事項。五、訴願之事實及理由。六、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年、月、日。七、受理訴願之機關、八、證據。…」第62條規定：「受理訴願機關認為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，而其情形可補正者，應通知訴願人於20日內補正。」第77條第1款規定：「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︰一、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。」
2、 本案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09年6月22日仁鄉土農字第1090014616號函，提起訴願，惟查訴願人所提之訴願書僅載明原處分機關、行政處分書文號，就訴願請求事項、訴願之事實及理由均未載明，亦未簽名或蓋章，與首揭訴願法第56條規定不符，業經本府109年9月10日以府行救字第1090212352號函通知訴願人依訴願法第56條規定補正，上開書函業於109年9月15日送達，此有郵務送達證書1份附卷可稽，惟訴願人迄未補正，揆諸首揭規定，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，應不予受理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1款之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
委員 黃 啟 修

委員 吳 萬 春

委員 蔡 嘉 容

委員 陳 錦 白

委員 賴 政 忠

委員 許 玉 鈴

委員 張 惠 瓊

委員 林 琦 瑜

中華民國110年2月5日

縣長   林 明 溱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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